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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受基本教育的權利

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為所有符合資格的兒童提供十二年免費小學及中學 

( 六年小學、三年初中及三年高中 ) 教育。根據現行法例，所有年齡介乎六至

十五歲的本港兒童，必須入學。他們可入讀本港公營主流及特殊學校，亦可選

擇入讀直接資助計劃 ( 直資 )、私立或國際學校，完成初中教育的學生可升讀

中四或其他訓練課程。

教育制度
幼稚園 • 大多數兒童在 3 歲時便開始入讀幼稚園，為配合小一學位分配機

制，在九月一日年滿 2 歲 8 個月的兒童亦可入讀幼稚园。年滿

5 歲 8 個月的兒童，均可獲安排小學一年級學位。

小學 • 小學教育通常由 6 歲開始，為期 6 年。完成小學課程的學生，

均可參加中一派位，升讀中學。

中學 • 兒童年約 12 歲便會升讀中一。學生在完成中六課程後，會參加

香港中學文憑考試，然後可申請入讀香港的專上院校。

大專 • 香港設有多所大學及專上院校，提供全日制及兼讀制的副學位、

學士學位、研究院修課及研究院研究課程。

職業專才教育

( 職專教育 )

• 具不同學歷的人士均可報讀由職業訓練局 ( 職訓局 ) 及其他職專

教育机构提供不同程度的全日制或兼讀制職專教育課程以裝備他

們日後就業或升學。完成中三的學員可報讀由職訓局開辦的職專

文憑課程或証書等課程。完成中六的學員可選讀學士學位課程、

高級文憑課程、由職訓局開辦的基礎課程文憑或職專文憑等課

程。完成高級文憑課程可銜接學士學位課程。

為新來港兒童提供的服務
啟動課程 • 新來港儿童可選擇在入讀主流学校前，先修讀為期六个月的全日

制启动課程。此課程的目的是為新來港儿童提供真实的課堂学習

经驗，幫助他們适應本地社会，并促進个人发展。課程內容包括

英語、繁体中文字、学習技巧、个人发展及社会适應等。教育局

会協助完成課程的儿童入讀主流学校。

適應課程 • 如新來港儿童選擇直接入讀主流学校，他們可同時于課余時间修

讀适應課程。為期六十小時的适應課程由教育局資助非政府机构

開辦，目的是幫助新來港儿童解决在融入本地教育制度初期可能

遇到的适應及学習困難。課程內容包括認識社區及本地文化、基

本学習技巧、繁体中文字及基礎英語等。

校本支援計劃• 新來港儿童如選擇直接入讀主流学校，取錄這些儿童的公營及

直資学校，可按照取錄的实际人數，向教育局申請校本支援計

划津貼，為新來港儿童提供适切的支援服务，照顧他們学習和

适應上的需要。

入學安排
教育局各區域教育服務處的職員均樂意協助新來港兒童及青少年入讀本港的小

學或中學。需要協助的人士可帶同有關學童及下列文件之正副本親自前往教育

局各區域教育服務處辦理申請入學登記：

1.  身分証明（例如：香港出世紙╱單程証╱回港証╱簽証身份書╱护照╱担

保書）﹔

2. 學歷證明（例如：內地学校发出的手冊╱成績表）﹔及

3. 住址證明（例如：租約╱电費單╱水費單）。

新來港人士亦可填寫右表，寄回教育局學位安排及支援組，或透過网上提交表

格，以便獲得教育局所提供的協助。各區域教育服務處亦印備刊載各中、小學

及幼稚園資料的學校概覽，供市民查閱。學校概覽亦上載於家庭與學校合作事

宜委員會網頁（路徑：https://www.chsc.hk > 學校 > 學校概覽）。

其他服務
特殊教育————•  本港設有特殊學校，為智障、聽障、視障、肢體傷殘和有

中度至嚴重情緒及行為問題的兒童，提供加強支援服務。

指定夜間成人教育• 教育局資助成年學員修讀由認可辦學機構於指定中心提供 

課程資助計劃  的夜間中學（即中一至中六）課程。計劃詳情請瀏覽 

網址：https://www.edb.gov.hk/faeaec 或致電 3509 7404

查詢。

應用教育文凭課程•  教育局推出應用教育文凭課程，為中六离校生和成年学員

提供另一学習途徑，以取得就业和進修所需的正式学曆。

課程在设計及內容上加入大量職專教育元素，以便同学

銜 接 職 專 課 程， 并 强 化 学 生 就 业 能 力。 請 瀏 覽 网 页

https://www.dip-ae.edu.hk 以獲取詳細課程資料。



請沿線接合及封口

新來港人士如需要教育方面的協助，請填妥下列資料，寄回教育局學位安排及支援組

( 填表前請先閱讀背頁的「個人資料收集聲明」)

網上表格 I.   家長資料
姓名：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本地聯絡電話：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住址：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通訊地址（如與上述住址不同）：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电邮：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II.   需要協助兒童的資料

"
"

"

請
沿

線
接

合
及

封
口

"

兒童一

姓名 _________________ 出生日期 ____ 年 ___ 月 ___ 日  性別 _____
離校時年級 ___________________  離校日期 _____ 年 ____ 月 ____ 日
首次抵港日期 _____ 年 ____ 月 ____ 日
所需協助：  參加適應課程  報讀啟動課程

  入讀本港主流學校

  入讀特殊學校，類別：

    智障兒童學校  聽障兒童學校

    視障兒童學校  肢體傷殘兒童學校

  其他教育方面的協助 ( 請說明 ) 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兒童二
姓名 _________________ 出生日期 ____ 年 ___ 月 ___ 日  性別 _____

離校時年級 ___________________  離校日期 _____ 年 ____ 月 ____ 日

首次抵港日期 _____ 年 ____ 月 ____ 日

所需協助：  參加適應課程  報讀啟動課程

  入讀本港主流學校

  入讀特殊學校，類別：

    智障兒童學校  聽障兒童學校

    視障兒童學校  肢體傷殘兒童學校

  其他教育方面的協助 ( 請說明 ) 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兒童三

姓名 _________________ 出生日期 ____ 年 ___ 月 ___ 日  性別 _____
離校時年級 ___________________  離校日期 _____ 年 ____ 月 ____ 日
首次抵港日期 _____ 年 ____ 月 ____ 日
所需協助：  參加適應課程  報讀啟動課程

  入讀本港主流學校

  入讀特殊學校，類別：

    智障兒童學校  聽障兒童學校

    視障兒童學校  肢體傷殘兒童學校

  其他教育方面的協助 ( 請說明 ) 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兒童四
姓名 _________________ 出生日期 ____ 年 ___ 月 ___ 日  性別 _____

離校時年級 ___________________  離校日期 _____ 年 ____ 月 ____ 日

首次抵港日期 _____ 年 ____ 月 ____ 日

所需協助：  參加適應課程  報讀啟動課程

  入讀本港主流學校

  入讀特殊學校，類別：

    智障兒童學校  聽障兒童學校

    視障兒童學校  肢體傷殘兒童學校

  其他教育方面的協助 ( 請說明 ) 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家長簽署： __________________ 

請沿線接合及封口



香港特別行政區的教育服务 

个人資料收集声明

收集个人資料的目的

1. 你在本表格提供的个人資料，会供教育局用于以下一項或多項用途：

(a) 處理、核實、審核資格及查證就學位安排的申請；

(b) 就上文 (a) 項所述申請的處理、核實、審核資格及查證，將個人資料

與政府相關政策局╱部門資料庫進行核對；

(c) 將個人資料與教育局資料庫進行核對，以核實╱更新教育局的記錄；

以及

(d) 編制統計資料、研究及政府刊物。

2. 你必須按本表格的要求及於本局處理本表格的過程中提供個人資料。假如

你沒有提供該等個人資料，本局可能無法辦理或繼續處理有關申請。

可獲轉移資料者

3. 你提供的個人資料會供教育局人員取閱。除此之外，本局亦可能會向下列

各方或在下述情況轉移或披露該等個人資料：

(a) 政府其他政策局及部門，以用於上文第 1 段所述的用途；

(b) 與本表格相關的學校，以用於上文第 1 段所述的用途；

(c) 你曾就披露個人資料給予訂明同意；以及

(d) 根據適用於香港的法例或法庭命令授權或規定披露個人資料。

查閱個人資料

4. 你有權要求查閱及更正教育局所持有關於你的個人資料。如需查閱或 

更正個人資料，請以書面向助理教育主任 ( 學位安排及支援 ) 31 提出 

( 地址：香港灣仔皇后大道東 213 號胡忠大廈 14 樓 1424 室或電郵：

aeops31@edb.gov.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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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詢

新來港人士如需查詢上述教育服務，可使用教育局的 24 小時電話查詢服務 
或瀏覽教育局網站 https://www.edb.gov.hk。

教育局 24 小時電話查詢服務 2891 0088

新來港人士亦可親自帶同有關學童及所需文件之正副本，前往教育局各區域教育
服務處辦理申請入學登記（詳情見上頁「入學安排」）。

教育局各區域教育服务處的联絡資料

區域教育服務處 地址 電話 傳真

港島區域教育服務處 香港太古城 2863 4646 2865 0658 
 太古灣道 14 號 3 樓

九龍區域教育服務處 九龍九龍塘 3698 4108 2770 2012 
 沙福道 19 號教育局   
 九龍塘教育服務中心   
 東座平台

新界西區域教育服務處 新界荃灣青山公路 457 號 2437 7272 2416 2750 
 華懋荃灣廣場 19 樓

新界東區域教育服務處 新界上水龍琛路 39 號 2639 4876 2672 0357 
 上水廣場 22 樓

教育局學位安排及支援組的联絡資料

地址 電話 傳真

香港灣仔皇后大道東 213 號胡忠大廈 14 樓 1424 室 2892 6190 3106 2304
 2892 6191

政府物流服務署印




